
原住民「從姓」、「身分認定」、「民族別」登記申請書(含約定及確認意願事項)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當 事 人
姓 名
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日
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

當 事 人
戶 籍 地 址

高雄市鳳山區

        里    鄰        街（路）      巷    弄      號   樓

原登記事項 姓名：        原住民身分：       族別：        原住民傳統名字：

變 更 事 項 姓名：        原住民身分：       族別：        原住民傳統名字：

法 令 依 據
□原住民身分法第    條第    項第   款      □姓名條例：第   條第   項
□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第    條第   項      □其他：

約 定 暨
確 認 意 願
事 項

□未成年子女經協議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族別。(§4-1)(§10-2)

□本人依個人意願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族別。(§4-1)(§10-2) 

□未成年子女經(□協議約定□法定代理人決定)從(□父姓□母姓□原住民傳統名字)，

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族別。(§4-2)( §7-1)

□本人依個人意願改從(□父姓□母姓□原住民傳統名字)，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

族別。(§4-2)(§7-1)(§8-2)

□未成年子女因父母(□離婚□一方死亡)由具原住民身分之(□父□母)行使負擔其權

利義務，取得原住民身分暨註記民族別。(§4-3)

□未滿 7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 40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，取得原住民身分暨註

記民族別。(§5-2)

□原住民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暨註記民族別。(§6-1)

□非婚生經認領之未成年子女經協議約定從具原住民身分之(□父姓□母姓□傳統名

字)，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族別。(§6-2)(§6-3)(§7-1)

□非婚生經認領之成年子女依個人意願改從具原住民身分之(□父姓□母姓□傳統名

字)，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註記民族別。(§6-2)(§6-3)(§7-1)

□本人與配偶均為原住民身分，因結緍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。(§10-1)

□未成年子女經協議改從未具原住民身分之(父姓/母姓)，喪失原住民身分並註銷民族別。(§7-2)

□本人依個人意願改從未具原住民身分之(父姓/母姓)，喪失原住民身分並註銷民族別。(§7-2)

□回復原住民身分暨註記民族別。(§8-1)(§9-2)

□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暨註銷民族別。(§9-1)        □回復原住民傳統姓名(§姓名1-2)

□原住民民族別：□註記□變更□註銷            □回復漢人姓名(§姓名1-2)

□其他：

附 繳 證 件 □戶籍資料 □意願書 □約定書 □同意書 □委託書 □刑案資料 □其他：

申 請 人
註：父母(法代)

/本人

(1)

(2)

國民身分證
統 一 編 號

(1)

(2)

與當事人
關 係

當事人之
□父母(法定代理人)
□本人 □其他：

申 請 人
戶 籍 地 址

□同當事人
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1)：
(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2)：

審 查 意 見
□符合上列「法令依據」所列條款，准予所請。

□其他：

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    秘書                 主任

本人親自申請


